
上海恒创华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

委托检验鉴定业务流程

1、填写《化学品/危险货物委托鉴定协议》

申请单位应认真详细填写《化学品/危险货物委托鉴定协议》，如

手写，请书写字迹端正。对样品理化性质及主要危险性，应以数据为

准，不应以非标准用语进行主观描述(理化性质包括：状态、颜色、

气味、密度、沸点、闪点、熔点等。主要危险性包括：该物质是否有

燃烧、爆炸、腐蚀、毒害等危险性及其危险程度)。请如实填写货物

的申请单位和生产单位，报告一旦出具不可做任何更改。填写的货物

名称必须具体准确，不得使用概括名，如“油漆”、“香水”等，应在

其后面跟上产品的牌号或商标等,如“环氧树脂面漆 W82-145G”；农

药类样品必须注明主要成分及含量。

2、填写《成分信息保函及自负声明/机密成分情况说明》 ，提供待

检样品的“安全技术说明书”或“安全数据表”（MSDS）

申请单位应提供待检样品的“安全技术说明书”或“安全数据表”

（MSDS），保证所提供以上品名的申请表、MSDS 与成分信息的质检报

告等信息都保持一致，并真实有效，没有瞒报、漏报。委托单位若声

明成分保密，则需提供保密证明材料或情况说明。

3、提供样品/无样品声明

申请单位所送检样品的量为: 固体：50-300 克；液体：50-300



毫升（如果需要做自热试验或毒性试验则另加送样品 1 千克-5 千克

不等）。送样容器外应加贴样品标签，应标明样品名称及申请单位名

称。装固体的容器可为氟化瓶、专用试剂瓶和塑封袋；装液体的容器

可为氟化瓶、专用试剂瓶和密封铁罐。由于危废处理要求，不接受玻

璃瓶装样品。请将样品与本申请表一起送达，申请单位须在样品包装

上注明样品名称和申请单位信息。凡是非正规包装容器以及泄露样品

本公司概不接受。样品及资料均到本公司之时开始计算检验时间。申

请单位的送检样品一般不退还，但昂贵样品及特殊样品如需退还，请

在特别声明中说明并征得本公司同意。因样品数量少或贵重等原因，

可酌情提交无样品声明。

以上材料必须盖申请单位公章！

备注：申请单位需先支付检验费才能进入本公司的委托流程，再

安排样品检验鉴定。凡是通过转账汇款方式付费，须等检验费到账后

才能领取（或邮寄）报告正本和发票。选择由本公司邮寄报告的非上

海地区的申请单位均为顺丰快递到付。


